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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1-024号 

债券代码：128111         债券简称：中矿转债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对

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鹏新材”或“标的公司”）管理层

进行业绩奖励，奖励金额为 3,748.49 万元，奖励人员范围为东鹏新材董事会确

定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本次奖励人员包括公司副董事长、东鹏新材董事长、5%

以上股东孙梅春先生，公司监事罗红勇先生以及孙梅春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孙瑞渝女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关联人对上述议案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已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获得公

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一、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超额业绩奖励背景 

本公司于 2018 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孙梅春、钟海华、冯秀

伟、熊炬、洪砚钟、时光荣、龙隆、胡志旻、新余春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富海股投邦（芜湖）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东鹏新材 100%的股权，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05 号”文批复。东鹏新材 100%股权已登记过户至

公司名下，自 2018 年 8月起东鹏新材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超额业绩奖励依据 

根据 2018年 2 月 12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以及 2018 年 3月 20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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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孙梅春、钟海华、冯秀伟、熊炬、洪砚钟、

时光荣、龙隆、胡志旻、新余春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补偿

义务人”）承诺东鹏新材料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孰低值为计算依据，并且还应扣除本次

交易实施完毕后中矿资源向标的公司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以及节省的财务费

用）分别不低于 16,000 万元、34,000万元、54,000万元。以上净利润承诺数额

均不低于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对应年度的盈利预测数额。 

如果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盈利数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在经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差额后，由补偿义务人按《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的规定以股份方式逐年向中矿资源进行补偿，并就补偿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

向中矿资源进行补偿。 

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且标

的资产未发生减值，中矿资源可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专项

审计报告和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将净利润超出部分

金额的 30%由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奖励标的公司届时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但奖

励金额不应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的 20%，且相关税费由标的公司代扣代缴）。可

分配的超额盈利奖励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可分配的超额盈利奖励金额=（业绩承诺期限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总额-业绩

承诺期限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总额）*30%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且标的资产减

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上述超额奖励的具体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和人员由标的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本公司董事会书面批准。 

（三）本次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超额业绩奖励人员包括公司副董事长、东鹏新材董事长、5%以上股东孙

梅春先生，公司监事罗红勇先生以及孙梅春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孙瑞渝女

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孙梅春先生、罗红勇先生、

孙瑞渝女士。 

（1）孙梅春先生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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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梅春先生自 2018年 8月 29日起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东鹏新材董事长，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孙梅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姓名 孙梅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52119********76 

住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堎上路 

（2）罗红勇先生基本信息如下： 

罗红勇先生自 2020 年 5 月 8 日起任公司非职工监事，现任公司监事，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新余春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9,1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56%。罗红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姓名 罗红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319********52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 

（3）孙瑞渝基本信息如下： 

孙瑞渝女士为关联人孙梅春先生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2017 年 12 月 13 日

起任新余春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新余春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19,6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70%。孙瑞瑜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姓名 孙瑞渝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50219********22 

住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堎上路 

二、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及奖励金额 

（一）本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东鹏新材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财务报表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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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东鹏新材 2018年度、

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承诺业绩 超承诺额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 23,285.95 22,287.43 16,000.00 6,287.43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 21,241.69 20,685.50 18,000.00 2,685.50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 24,948.50 23,522.03 20,000.00 3,522.03 

累计数 69,476.14 66,494.96 54,000.00 12,494.96 

经审计的东鹏新材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孰低者）为 66,494.96 万元，高于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 54,000 万元，完成度为 123.14%。东鹏新材完成了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年度的累积承诺业绩。 

（二）减值测试结论 

根据公司聘请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

第 010013 号《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到期需进行减

值测试事宜所涉及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21]第

1-02724 号《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与商誉相关的资

产组的可收回金额高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公允价值，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三）超额业绩奖励的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东鹏新材

2018年-2020年实际实现净利润累计金额超出股权收购协议中关于 2018年-2020

年度累计完成业绩承诺约定金额 54,000 万元的 12,494.96 万元部分的 30%以现

金方式用作对标的公司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的奖励。因此，公司拟对东鹏新材管

理层进行业绩奖励，奖励金额为 3,748.49 万元，奖励的人员范围为东鹏新材董

事会确定核心管理团队成员，由东鹏新材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具体发放。 

三、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无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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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超额业绩奖励为公司履行与东鹏新材原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约定的承诺，奖励金

额为公司根据东鹏新材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超出奖励的约定计算得出。根据会计

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相关费用在东鹏新材 2020 年的管理费用中列支，

对公司 2020年度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不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是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实施的，且以审计报告

为依据，是合理可行的，未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权利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综上，同意将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是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实

施的，且以审计报告为依据，是合理可行的，未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权利的情形，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决议合法有效。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超

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实施。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东鹏新材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公司与相关方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审议

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实施。 

七、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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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10013 号评估报告《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到期需进行减值测试事宜所涉及江西东鹏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 

（六）大信专审字[2021]第 1-02724 号审核报告《关于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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